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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2018－070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

收到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2018）云 09民初 8号《民事判决书》，

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司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为由对云南安然实业集团镇

康商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然商贸公司”）、李文刚、卞金

华、罗世欣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相关情况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6年 4月 8日，公司与安然商贸公司签订《安然南伞综合项目室外景观

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对该合同下的“室外硬化、铺装、小品、绿化”

工程进行承包，被告安然商贸公司按约定支付工程款及资金占用费。后被告安然

商贸公司向公司出具款项支付金额及时间计划的承诺函。被告李文刚对于上述承

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为担保公司的债权，被告安然商贸公司以其名下安然公馆项目在建工程提供

抵押担保，公司与被告安然商贸公司签订《在建工程抵押合同》，并办妥抵押登

记。同时，被告李文刚作为保证人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对主合同债权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且被告卞金华、罗世欣以其持有的安然商贸公司股权为主

合同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安然商贸公司未向公司

支付任何工程款项，构成严重违约，给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公司向

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月 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为 201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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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2018）云 09 民初 8 号

《民事判决书》。经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判决如下： 

（一）被告云南安然实业集团镇康商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款

71,209,871.70 元及自 2016 年 10 月 28 日起至实际付清工程款之日止的资金占

用费（2016年 10月 28日至 2018 年 1月 15日资金占用费为 7,023,762.67元，

2018 年 1 月 15 日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按合同约定年费率 8%标准计

付，计算基数为：未付工程款+逾期未付资金占用费）； 

（二）被告云南安然实业集团镇康商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赶工奖

励 1,000,000元； 

（三）被告李文刚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云南安然实业集团镇康商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追偿； 

（四）原告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对被告云南安然实业集

团镇康商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编号为

“镇房建字第（2016）403号”）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原告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卞金华提供质押的云

南安然实业集团镇康商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的股权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在 14,241,970元担保数额范围内优先受偿； 

（六）原告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罗世欣提供质押的云

南安然实业集团镇康商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0%股权的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在 56,967,890元担保数额范围内优先受偿； 

（七）驳回原告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

费 437,968.00 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均由云南安然实业集团镇康商贸投资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李文刚、卞金华、罗世欣对云南安然实业集团镇康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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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的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三、特别提示 

如相关当事人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临沧市中

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上述公司诉安然商贸公司、李文刚、卞金华、罗世欣案件一审判决，被

告安然商贸公司需向公司支付工程款 71,209,871.70元，如全额收回将降低公司

坏账准备；被告需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赶工奖励 8,023,762.67 元（利息暂

计算至 2018年 1月 15日），如收到将增加公司本期利润；上述案件受理费及诉

讼保全费 442,968元由被告承担，如收回将增加公司本期利润。 

六、备查文件 

    《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份。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8月 2日 




